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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冬 通讯员张
敬革抚顺报道 辽宁省 抚 顺 市
委 书 记 高 宏 彬 日 前 到 市 环 保
局 调 研 时 强 调 ，要 强 化 党 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职责。

高宏彬在调研中全面了解
了抚顺市环境监测、环境监察
工作及环保队伍建设情况。针
对抚顺市今后落实党委、政府
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高宏彬要求，
要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
建设和环保的各项指标，克服
千难万难，一定抓好落实。

高宏彬指出，按照相关要
求，市委书记将亲自协调，市委

常委会议要研究、部署、解决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环 保 方 面 的 问
题，市委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 境 保 护 放 在 特 别 重 要 的 位
置。根据抚顺实际工作，结合
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各
项工作目标，把习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思
想，落实到抚顺生态文明建设
和具体的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作为金山银山建设重要的支撑
和要素。

据了解，抚顺市近日印发了
“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
护责任制”规定，致力于形成党
政领导及各部门齐抓共管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工作局面。

抚顺市委书记到市环保局调研强调

强化党政领导环保职责

地方资讯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道 陕西省西安市蓝
田县西安华西专修大学的 4 台 3 蒸吨燃煤锅炉近
日全部拆除。今年西安市将拆改建成区外 20 蒸
吨以下燃煤锅炉不少于 220台。

据了解，蓝田县已拆改燃煤锅炉 59 台，合计
55 蒸吨，完成拆改任务的 174％，每年可减少燃煤
5385 吨，减排二氧化硫 73 吨、氮氧化物 15.8 吨、烟
尘 40.4吨。

按照计划，西安全市燃煤锅炉拆改的目标是
建成区外 2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拆 改 不 少 于 220
台 ，其 中 ，10 蒸 吨 以 下 燃 煤 锅 炉 全 部 拆 除 ；建
成 区 内 剩 余 9 家 24 台 驻 军 单 位 燃 煤 锅 炉 全 部
拆 除 ，建 成 区 外 驻 军 单 位 拆 除 不 少 于 16 台 。
在 时 间 节 点 上 要 求 ，力 争 4 月 底 前 完 成 220 台
底线任务的 50%，6 月底前完成底线任务的 80%，8
月底前完成底线任务，10 月底前全面完成其他各
项任务。

西安市铁腕治霾办将对燃煤锅炉拆改工作进
行周通报、月考核，将锅炉拆改完成进度作为全市

“铁腕治霾·保卫蓝天”月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对
锅炉拆改工作进展慢、工作不力、未能按要求完成
拆改任务的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相关责
任单位，将移交监察部门启动问责程序。

西安拆改燃煤锅炉
今年建成区外至少拆改220台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
孙勇强日照报道 山东省日照
市委、市政府日前联合印发《日
照市 2017 年蓝天保卫战集中
攻坚行动总体方案》，全面打好
扬尘污染、燃煤污染、工业污
染、机动车船污染和面源污染
综合整治攻坚五大战役。

今年年初，日照市环保部
门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合作，对大气污染源开展了全
面细致的调查分析。针对辖区
大气污染物的构成、分布和影响
程度，日照市确定了 2017 年蓝
天保卫战攻坚行动总体方案。

据了解，日照市 2017 年蓝
天保卫战集中攻坚行动的主要
目标是：确保全市环境空气质
量全面改善，继续保持在全省

“第一方阵”。全年“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天数达到 300 天以
上，环境空气中 PM2.5浓度同比
每立方米下降 8 微克以上，力
争完成山东省下达的空气质量
改善目标任务。

按照方案要求，日照市将
设立 45 处战场，分别为扬尘综

合整治 10 处、燃煤污染综合整
治 8 处 、工 业 污 染 综 合 整 治 9
处、机动车船污染综合整治 9
处、面源污染综合整治 9处。

方案明确了督察考核和责
任追究办法。对季度空气质量
不降反升的区县，按有关规定
采取挂牌督办、项目限批等措
施。对不能按时间节点完成任
务的区县、部门，市委、市政府
将采取通报批评、媒体曝光、公
开约谈等方式，直至启动行政
问责。

日照打响保卫蓝天五大战役
设立45处分战场，严格考核问责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李玺尧高
邑报道 连日来，在河北省高邑县已经
停产的祥新陶瓷公司厂区内，工人们
在生产车间内对天然气设施进行全封
闭改造，窑炉、管道等设备也在抓紧时
间改装、调试。

此前，环境保护部大气污染防治
专项督查组在检查中发现，高邑县陶
瓷企业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针对这

一问题，高邑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
总指挥、县长任指挥长的指挥部，开展
集中整改，明确提出了整治达不到国
内一流标准不开工、达不到环境保护
部要求不开工“两个不开工”目标。

高邑县按照“保产业不保企业”的
原则，对全县 25 家建陶企业进行综合
整治，对工艺落后的企业进行淘汰，实
现整个产业由数量向质量、由低端向

高端的根本转变。把推广使用清洁能
源作为转型升级的治本之策，筛选 3 家
企业作为试点，出台奖补政策。5 月中
旬实现煤改天然气，完不成天然气改
造的一律不再开工。重点布局打造两
平方公里范围建陶产业园中园，形成
聚集效应。

高邑县还对建陶企业排污情况进
行治理，主要污染物排放采用烟气一
体 化 治 理 ，实 施 烟 气 超 低 排 放 工 艺 。
同时，安装与石家庄市、高邑县环保部
门联网的建陶行业在线监测系统，建
立与联网数据同步的企业排放数据实
时外显系统，全天候记录显示企业排
放情况，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

引 入 第 三 方 监 理 机 构 ，不 代 表 就 万 事 大
吉了。为使断面水质监测工作顺利运行，余杭
区环保局与监理公司商议，共同制定了质控考
核方案。方案分现场采样质控、实验室质量控
制两大部分，并进行相应评分。

现场采样质控主要通过采样签到系统和抽
查方式进行。每个采样组配发 GPS 记录仪，采
样点位置和导航轨迹导入电脑，定期抽查，确保
采样真实性。同时，要求每次采样均采集平行
样，供监理单位采取相应质控措施。

监理单位定期对现场采样进行突击抽查，
考核其规范性。通过上述技术控制及抽查的方
式，实现了对检测公司采样行为的约束管理。

采集完毕的样品在进入实验室前要求先至
指定地点，由监理部门对样品进行密码样编号，
并从中按比例抽取部分样品进行平行样测试、
加标回收、密码样考核、留样复测、实验室比对
等项目中的一项或多项考核。通过上述方式，
明确实验室分析的高标准、严要求，使检测人员
认真对待每一个样品。

本报记者李莉连云港报道
江苏省连云港市政府办公室日
前印发《连云港市危险化学品安
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明确将全面落实“减
化”要求，推动化工企业入园进
区。到2020年，全市化工企业入
园率达80%以上。

据了解，连云港危险化学
品 安 全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预 计 到
2019 年 11 月 结 束 。《方 案》指
出，连云港将组织开展行 业 领
域 危 险 化 学 品 重 大 危 险 源 排
查 ，建 立 危 险 化 学 品 重 大 危
险 源 数 据 库 。 全 面 启 动 实 施
人 口 密 集 区 危 险 化 学 品 生 产
企业搬迁工程，通过企业底数、
定量风险评估，确定分批关闭、
转产和搬迁企业名单，市民关
心的危化品生产企业将永远退
出城区。

连云港提出，要依法推动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涉及光气、
液氯、液氨、硝酸铵、硝酸胍等
物品且与周边安全距离不满足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
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
受风险标准（试行）》的生产经
营企业储存场所，一律停止使
用。凡是构成一级、二级重大
危险源，未设置紧急停车（紧急
切断）功能的危险化学品罐区，
一律停止使用。凡是未实现温
度、压力、液位等信息的远程不
间断采集检测，未设置可燃和
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
置的、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
化学品罐区，一律停止使用。

连云港还将落实危险化学
品企业“黑名单”制度，及时公
示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同时，
建立完善涉及公众利益、影响
公共安全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建
设项目公众参与机制。

连云港推动化工企业入园
分批关闭、转产和搬迁城区危化品企业

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业务质量如何保障？

杭州余杭区引入第三方监理

高邑25家建陶企业停产治理
达不到国内一流标准不开工

◆周兆木沈莉芳 俞晓丽

面对日益繁重的监测任务，如何用好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开展环境检测业务？又怎样确保
监测质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环保局走出了一条依托监理公司进行质控管理的新路。

为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改善水环境质量，
今年余杭区对 140 余条劣Ⅴ类河道约 190 个监
测断面，每月进行 3 次监测分析。时间紧、任务
重，为此，余杭区环保局分别委托聚光、格临两
家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承担这个项目的采样、
分析工作。

为保证监测质量，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
参考，余杭区环保局主动联络，与浙江省环境监
测工程公司合作，将其作为第三方监理单位，对
两家委托公司的检测全过程进行质控管理和考
核。质控管理和考核的要点主要包括防止弄虚
作假、提供可靠的监测数据，规范合理采样、科
学分析。

寻求合作
引入第三方监理

为使考核真正落到实处，防
止或减少不合格数据报出，质控
考核方案要求，如考核合格率未
达到 80%，本次样品需重新采样，
并按方案要求进行质控管理；考
核合格率达到 80%，但部分质控
数据偏差较大的（以《浙江省环境
监测质量保证技术规定》中室间
偏差为限），这部分样品仍需重新
采集、分析。

这项措施迫使检测公司重视
从采样到分析各环节的全流程管
理，降低因检测失误导致异常数
据报出的概率。

针对多次发生质控合格率未
达到 80%的检测公司，余杭区环

保局还将对其进行约谈，要求其
自行查找原因，提出解决方案。
如约谈后改善效果仍不明显，将
按合同规定程序处理，严重者可
停止其检测业务。

自 今 年 2 月 质 控 考 核 方 案
实 施 以 来 ，余 杭 区 环 保 局 已 对
社 会 环 境 检 测 机 构 进 行 了 4 次
考 核 ，对 其 中 一 家 合 格 率 较 低
的 单 位 进 行 了 约 谈 并 令 其
整改。

下一步，余杭区环保局还将
对考核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收
集汇总，并组织监理单位及检测
机构进行深入分析，寻求解决办
法，不断完善考核制度。

完善考核
严格质控管理

细致规范
确保采样真实性

中国智能环保监控领域
开拓者 领航者

图为采样组 GPS轨迹截图。

上接一版

各督查组每天将督查发现的环境问题上报环
境保护部，同时抄送所在城市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部对督查中发现的突出环境问题，印发督办通
知，责成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 6
省、市环保厅（局）对督办问题进行整改。目前，环
境保护部已印发第二批强化督查发现问题的督办
通知，共督办了 554 个环境问题。根据各省、市环
保厅（局）反馈的情况显示，截至 5 月 2 日，第二批
督办的 255 个“散乱污”企业违法生产问题中，拆
除 取 缔 的 115 个 ，责 令 停 产 106 个 ，完 成 率 为
86.7%。第二批督办的 299 个其他突出环境问题
中，已经责令停产 107 个，立案处罚 68 家，拆除取
缔 16 家，有 146 个已整改完成，完成率为 48.8%，
其余问题正在整改之中。

5 月 5 日，环境保护部印发第三批强化督查发
现 问 题 的 督 办 通 知 ，共 督 办 738 个 突 出 环 境 问
题。其中，北京市 19 个，天津市 8 个，河北省 239
个，山西省 63 个，山东省 290 个，河南省 119 个。
督办的环境问题中，涉及“散乱污”企业违法生产
的 411个，其他突出环境问题 327个。

■“压茬式”推进，保持工作连贯性

据环境保护部 5 月 5 日通报称，5 月 4 日，23 个
督查组共检查 158 家企业（单位），发现 112 家企业
存在环境问题，约占检查总数的 70.9%。存在问
题的企业中，“散乱污”企业违法生产的 31 个，未
安装污染治理设施的 13 个，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的 14 个，存在 VOCs 治理问题的两个，超标排放
的 1个。

4 月 28 日～5 月 4 日，是环境保护部开展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第四周，也
是第二轮次的第一周。据统计 ，第 二 轮 次 的 23
个 督 查 组 在 第 一 周 共 检 查 1909 家 企 业（ 单
位），发 现 1210 家 企 业 存 在 环 境 问 题 ，约 占
检 查 总 数 的 63.4% 。 其 中 ，存 在 问 题 的 企 业
中 ，“ 散 乱 污 ”企 业 违 法 生 产 的 520 个 ，未 安 装
污 染 治 理 设 施 的 102 个 ，治 污 设 施 不 正 常 运 行
的 113 个，涉嫌自动监测弄虚作假的 4 个，存在
VOCs 治理问题的 29 个，超标排放的 12 个，燃煤
小锅炉未取缔的 5个。

截至 5 月 4 日，第三轮的每组 4 名督查人员已
经到位，将和第二轮留下的 4 名督查人员开展为
期 1 周的交接和督查工作，“压茬式”推进，确保督
查工作有序开展，保持督查工作的连贯性。

环 境 保 护 部 要 求 各 督 查 组 继 续 围 绕“散 乱
污 ”企 业 集 群 、“ 高 架 源 ”在 线 监 测 数 据 异 常 情
况，继续加大督查力度，做到热情不减、力度不降、
干劲不松。

“散乱污”企业仍然较多


